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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函
地址：11502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
130巷109號
聯絡人：何小姐
聯絡電話：02-2787-8375
傳真：02-2787-8397
電子郵件：chiahua@fd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FDA北字第11320062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線上申辦操作說明」一份 

(A21020000I_1132006297_doc2_Attach1.pdf)

主旨：自113年12月1日起，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實施「標示

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線上申辦」一事，檢送操作說明

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自113年12月1日起，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標示

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得採線上申辦方式辦理(含申

請、補件、確認、列印通知書、變更等)，可申請事由

為：

(一)中文標示補正。

(二)產品中營養添加劑含量不符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限

量暨規格標準。

(三)向海關申請於倉間辦理中文標示補正。(報驗義務人不合

格原因為「無中文標示」三次以上者)

其他申請「准許消毒、改製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者，仍須

行文至本署辦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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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送「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線上申辦操作說明」一

份，實施初期採「線上及紙本申辦」併行，請貴會轉知所

屬會員多加採用線上申辦作業。

正本：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
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驗商業同業公
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貨物通關自動
化協會

副本：

06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

線上申辦作業

使用者(申請人)操作說明

食品藥物管理署 2024/12/1 1



邊境查驗自動化
管理系統

臨櫃紙本申辦線上申辦

申請人

受理轄區

申請人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
安全措施線上申請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
安全措施審核作業

電
子
郵
件
通
知
退
件

，
請
業
者
重
新
更
正

後
，
再
次
送
件

線上確認通知書 紙本確認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
全措施紙本申請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
安全措施審核

紙本送件
紙本審核

單證比對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程序

審核同意

• 單一報驗案件僅能選擇紙本申辦/線上任一申辦方式，後續確認通知書及變更申請，皆需採相同方式辦理。
• 案件判定不合格後，始得線上申辦。
• 線上申辦優點：送出申請即通知辦事處，線上審核作業可遠端連線；審核通過後，申請者可線上即時確認

通知書，完成申請，系統並自動執行單證比對，有利於通關時效。

退運或銷毀 退運或銷毀

審核同意

P.2

V.1131201

審核不同意

電子郵件通知

審核不同意

紙本通知



• 新增－點擊「新增」後，
才能登打相關資料，按
「確定」即完成儲存，並
取得臨時申請單號。

• 查詢－點選「查詢」輸入
查詢條件，查出曾申請的
相關案件。

• 修改－開啟畫面上欄位供
修改。

• 取消－放棄本次修改「取
消」即放棄本次儲存。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P.3

V.1131201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 撤銷－撤銷前會再確認

是否撤銷，撤銷後不可
再次線上申請標示改正/
採行適當安全措施。

• 送出申請－申請階段或
承辦人退件修正階段，
確認案件資料正確後，

送出申請，取得正式申
請單號。系統即時自動
通知辦事處。於辦事處

審核階段不可異動申請
資訊。

P.4

V.1131201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 列印通知書－審查結果「審核同意」，並已經完成通知書確認作

業；或審查結果「審核不同意」，列印相關通知，

且列印未達三次時使用。
P.5

V.1131201



1

2

3
4

5

分頁 1／申請資料與申請事由

送出申請後顯示
送出日期

申請單號由系統給號
未送件前給予臨時編號
___YYYMMDDT__0
送件後給予正式編號
___YYYMMDDooo0
審查結果顯示目前狀態

P.6

V.1131201

＊輸入報驗案號14碼，自
動帶出報驗案件資訊
1.產品類別
2.輸入查驗受理日期
3.報驗義務人資訊
4.受理轄區
5.產品資訊
＊申請事由：選擇適當的
申請事由
＊改正方式說明：輸入改
正方式說明
＊預定改正完成日期：選
擇預定改正完成日期
＊改正地點：以 選擇
存置倉儲地點，可選地點
為報驗義務人於非登系統
登記倉儲地點。並輸入聯
絡人姓名、電話，有多名
聯絡人，點 新增資訊。



分頁 2／檢附文件

P.7

V.1131201

＊檢附文件：點選上傳檔案
，上傳格式限為pdf.或jpg.，
大小限為15Mb。
申請事由為「中文標示補正
」及「辦裡倉間補正」，必
須上傳「改正前及改正後標
示樣張」。
申請事由為「營養添加劑含
量不符規定」，必須上傳「
改正前標示樣張」，「改正
後標示樣張」、「改正後產
品包裝型態照片」擇一上傳
。
其他檔案：如檢附文件不只
一個檔案，於其他檔案按
上傳其他檔案，並敘明檔案
名稱。

＊接受確認通知信之電子信
箱：預設系統留存之電子信
箱，可修改。

• 分頁1及分頁2完成後，即可送出申請，並
出現申請成功之訊息。



退件通知-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P.8

V.1131201

主旨 IFB13900048700經審核退回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

內容 此為自動發送信件，請勿回覆此信件！
寄件者：基隆港辦事處電話：0289786141 傳真：0224226188
申請單號「B1B11311010020」(報驗案號：IFB13900048700)，經審核退回標示改正/採
行適當安全措施，原因：補充檢附文件電子檔。
請於查驗申辦 >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修正申請資料後，重新送件。

⚫ 以電子郵件通知補件

⚫ 申請人於網際網路[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可修改資料，並可看到承辦人審核結果
說明。修改後可重新送出申請。



審核結果通知-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P.9

V.1131201

⚫ 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核結果

⚫ 申請人於網際網路[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按下通知書確認按鈕，開啟通知書確認
畫面。

主旨 IFB13900048700經審核同意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

內容 此為自動發送信件，請勿回覆此信件！
寄件者：基隆港辦事處電話：0289786141 傳真：0224226188
申請單號「B1B11311010020」(報驗案號：IFB13900048700)，經審核同意標示改正

/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請於「查驗申辦 >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完
成通知書確認，以完成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作業。



通知書確認-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P.10

V.1131201

⚫ 確認正確勾選「本公司已收到標示改

正同意暨輸入許可通知/採行適當安

全措施同意通知書，並履行該改正義

務；如未履行，本公司願依法接受處

分。」後按下通知書收受確認按鈕，

並出現確認通知書完成訊息。



通知書列印-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P.11

V.1131201

⚫ 申請人於網際網路[標示改正/

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 按列印通知書，或於[標示

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之同

意/不同意通知書列印作業(食

品)]查詢列印，兩支程式加總

限制最多列印三次。

⚫ 案件新申請或案件任一資料
變更申請，未完成確認通知
書，無法列印通知書。



• 查詢－點選「查詢」輸入查詢條件，查出曾申請的相關案件。

• 變更登載事項申請－審查結果「審核同意」或「取消通知書確認」，且
無其他變更申請案件時才可申請。系統將最新的案件資料帶入到畫面上
以供修正(申請事由不可修改)。

*如案件同時需進行錯單更正，請先完成錯單更正案件資訊後，再申請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資料變更。

變更申請-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P.12

V.1131201



• 修改－開啟畫面上欄位供修改。

• 確認－登打相關資料後，按「確定」即完成儲存，並取得臨時申請單號。

• 取消－放棄本次修改「取消」即放棄本次儲存。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變更申請(食品)

P.13

V.1131201

不可修改



• 撤銷－撤銷前，會再確認是否撤銷。

撤銷後，需再次線上申請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另一個單號)。

• 送出申請－申請階段或承辦人退件修正階段，確認案件資料正確後，送出

申請，取得正式申請單號。系統即時自動通知辦事處。於辦事

處審核階段不可異動申請資訊。

• 申請變更原因(必填) －填入變更原因。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變更申請(食品)

P.14

V.1131201



分頁 3／變更歷程

P.15

V.1131201

送出申請後，

系統自動比對

差異資料顯示

於變更歷程頁

籤，及Email

通知案件承辦

人員。



• 改正地點預設帶入報驗
案件的貨品存置地點

• 審核通過後，申請人完
成改正並通知辦事處前
往查核。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申請事由為「向海關申請於倉間辦理中文標籤補正

P.16

V.1131201



• 辦事處查核符合規定後，
系統發送電郵通知。

• 申請人可於查驗申辦 >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
措施申請(食品) 列印通
知書。

查驗申辦-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申請事由為「向海關申請於倉間辦理中文標籤補正

P.17

V.1131201

主旨 IFB13900010002標示改正已完成通知

內容 此為自動發送信件，請勿回覆此信件！
申請單號「B1B11311040040」(報驗案號：IFB13900010002)，已標示
改正完成，請於查驗申辦 >標示改正/採行適當安全措施申請(食品) 列
印通知書。


